关于进一步加强执法罚没物品管理和监督销毁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近日，个别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依法销毁含吊白块冰糖过程中，履行职责不到位、销毁工作不彻底，造成部分未完全销毁的冰糖流入社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现就进一步加强执法罚没物品管理和处置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依法加强管理
罚没物品的管理和处置工作是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严格执行《质量技术监督罚没物品管理和处置办法》等有关规定，建立罚没物品管理和处置制度，加强对罚没物品处置的管理，切实防止罚没物品管理处置工作中出现漏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调换、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物品；不得在本单位内部变价处理罚没物品，不得自行拍卖罚没物品；严防应当监督销毁的罚没物品再度流入社会。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罚没物品的不同特征，在会同有关部门评估后，分别采取拍卖或做必要技术处理，应当监督销毁的，要坚决销毁。
二、对下列罚没物品必须坚决监督销毁
不能作技术处理的或者技术处理后仍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属于国家明令淘汰并已禁止使用的；失效、变质的；已经失去使用和回收利用价值的；不能消除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印记的；属于虚假的产品标识、标志和包装物的；属于国家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的；伪造、盗用、盗卖检验及检定印、证的；属于残次计量器具零配件的等等。
经审核同意后，易腐烂、变质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者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及无法进行保存的罚没物品要及时监督销毁。
监督销毁应当视罚没物品的不同特性，在有关专业部门和专家的协助指导下，分别采取能够改变其原始用途或者状态的方式进行，保证销毁的物品不能再被使用。监督销毁过程中一直要确保人员安全和现场安全。
三、规范监督销毁程序
一是对应当监督销毁的罚没物品，做到统一造册登记罚没物品和票据，统一办理领用缴销手续，统一保管仓库或专用场所。二是监督销毁罚没物品时，必须按规定有执法人员到场监督，制作销毁笔录，记明销毁的时间、地点、方式，销毁罚没物品的名称、种类、数量以及执行人。需要拍照、摄像的，应当拍照、摄像存档。三是监督销毁罚没物品应当与环保、公安消防等部门及时沟通，按规定办理报批许可手续或提请有关部门共同参与销毁，确保销毁工作符合国家有关环保、公安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四、严格落实责任追究
各地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上级局要加强对下级局的监督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罚没物品管理和处置过程及处置之后的复核、复查等监督工作，对违反规定造成罚没物品流失等问题的，依法严格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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